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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
序号
1.1
名称
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第八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实施机构
区人大常委会
职责边界
区人大常委会
运行流程
1、开展视察、调研；
2、主任会议初审专项工作报告；
3、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4、形成审议意见；
5、督办区政府整改落实。
运行要件
1、专项工作报告；
2、审议意见。
责任事项
1、组织开展视察、调研；
2、初审专项工作报告；
3、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4、起草审议意见；
5、督办区政府落实审议意见。
监督方式
24385267
听取和审议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序号
1.2
名称
听取和审议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第十六条：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本年度上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
实施机构
区人大常委会
职责边界
区人大常委会
运行流程
1、开展调研；
2、主任会议初审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3、听取审议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4、形成审议意见；
5、督办区政府整改落实。
运行要件
1、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2、审议意见。
责任事项
1、组织开展调研；
2、初审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3、听取审议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4、起草审议意见；
5、督办区政府落实审议意见。
监督方式
 24385267
审查和批准决算
序号
1.3
名称
审查和批准决算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第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将上一年度的本级决算草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实施机构
区人大常委会
职责边界
区人大常委会
运行流程
1、主任会议初审上一年度区级决算草案报告；
2、听取审查上一年度区级决算草案报告；
3、提出关于批准上一年度区级决算的决议
运行要件
1、上一年度区级决算草案报告；
2、关于批准上一年度区级决算的决议。
责任事项
1、初审上一年度区级决算草案报告；
2、起草关于批准上一年度区级决算的决议（草案）。
监督方式
 24385267
听取和审议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序号
1.4
名称
听取和审议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第十六条：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本年度上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
实施机构
区人大常委会
职责边界
区人大常委会
运行流程
1、开展调研；
2、主任会议初审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3、听取审议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4、形成审议意见；
5、督办区政府整改落实。
运行要件
1、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2、审议意见；
3、区政府关于落实常委会审议意见的报告。
责任事项
1、组织开展调研；
2、初审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3、听取审议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4、起草审议意见；
5、督办区政府提交落实审议意见的报告。
监督方式
 24385267
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
序号
1.5
名称
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每年审查和批准决算的同时，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的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实施机构
区人大常委会
职责边界
区人大常委会
运行流程
1.主任会议初审审计工作报告；
2.听取审议审计工作报告。
运行要件
审计工作报告
责任事项
为委员、代表审议做好相关服务
监督方式
24385267
配合市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法律法规
开展执法检查
序号
1.6
名称
配合市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法律法规开展执法检查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第二十二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本法第九条规定的途径，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对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
实施机构
区人大常委会
职责边界
区人大常委会
运行流程
1.按照市人大要求，确定执法检查议题；
2.制度执法检查方案，成立执法检查组；
3.开展执法检查，召开执法检查座谈会；
4.形成执法检查报告，上报市人大。
运行要件
1.执法检查方案；
2.执法检查报告。
责任事项
1.制度执法检查方案，成立执法检查组；
2.开展执法检查，召开执法检查座谈会；
3.为执法检查做好相关服务。
监督方式
24385267
专题询问
序号
1.7
名称
专题询问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第三十四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派有关负责人员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题询问工作暂行办法》（2015年9月17日 天津市河东区区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实施机构
区人大常委会
职责边界
区人大常委会
运行流程
1.确定询问议题；
2.开展调查研究；
3.制定询问方案；
4.实施专题询问；
5.形成询问纪要。
运行要件
1.专题询问方案；
2.专题询问纪要。
责任事项
1.开展调查研究，拟定询问问题；
2.制定专题询问的实施方案；
3.编写专题询问的纪要。
监督方式
24385267
决定副区长个别任免及“一府两院”代理人选

	序号
	2.1

	名称
	决定副区长个别任免及“一府两院”代理人选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次修正）第四十四条第（九）款：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的个别任免；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从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代理的人选；决定代理检察长，须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实施机构
	办公室

	职责边界
	办公室

	运行流程
	1.相关单位提出人事任免职议案；

2.主任会议进行初审;

3.与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

4.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表决；

5.进行宪法宣誓。

	运行要件
	市、区委任免职文件，有关部门提出任免职议案

	责任事项
	1.初审人事任免职议案；

2.做好表决和宪法宣誓的组织服务工作；

4.起草决定任免职文件。

	监督方式
	24385267

	决定区人民政府局长、委员会主任等政府组成人员任免

	序号
	2.2

	名称
	决定区人民政府局长、委员会主任等政府组成人员任免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次修正）第四十四条第（十）款：根据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的提名，决定本级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科长的任免，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实施机构
	办公室

	职责边界
	办公室

	运行流程
	1.区人民政府区长提出人事任免职议案；

2.主任会议进行初审；

3.拟任命人员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

4.与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

5.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表决；

6.颁发任命书；

7.进行宪法宣誓。

	运行要件
	区委任免职文件，任免职议案

	责任事项
	1.初审人事任职议案；

2.做好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和判卷；

3.做好表决和宪法宣誓的组织服务工作；

4.起草决定任免职文件。

	监督方式
	24385267

	任免“两院”有关人员

	序号
	2.3

	名称
	任免“两院”有关人员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次修正）第四十四条第（十一）款：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任免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免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批准任免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实施机构
	办公室

	职责边界
	办公室

	运行流程
	1.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人事任免职议案；

2.主任会议进行初审；

3.任前法律知识考试；

4.与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

5.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表决；

7.进行宪法宣誓。

	运行要件
	区委有关任免职文件，任免职议案

	责任事项
	1.初审人事任职议案；

2.做好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和判卷；

3.做好表决和宪法宣誓的组织服务工作；

4.起草任免职文件。

	监督方式
	24385267

	推选区人大常委会代理主任

	序号
	2.4

	名称
	推选区人大常委会代理主任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次修正）第四十九条：常务委员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由常务委员会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的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实施机构
	办公室

	职责边界
	办公室

	运行流程
	1.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相关人事任免职议案；
2.主任会议进行初审；

3.与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

4.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表决；

5.进行宪法宣誓。

	运行要件
	市、区委有关任免职文件，任免职议案

	责任事项
	1.起草人事任职议案；

2.做好表决和宪法宣誓的组织服务工作；

3.起草任免职文件。

	监督方式
	24385267


	任免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主任、副主任

	序号
	2.5

	名称
	任免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主任、副主任

	法定依据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1987年6月12日天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2017年12月22日天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三条第四款：由主任会议的提名，任免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和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主任、副主任、委员。

	实施机构
	办公室

	职责边界
	办公室

	运行流程
	1.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相关人事任免职议案；

2.主任会议进行初审；

3.任前法律知识考试；

4.与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

5.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表决；

6.向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

5.进行宪法宣誓。

	运行要件
	区委有关任免职文件，任免职议案

	责任事项
	1.起草人事任职议案；

2.做好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和判卷；

3.做好表决和宪法宣誓的组织服务工作；

4.起草任免职文件。

	监督方式
	24385267

	任免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序号
	2.6

	名称
	任免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法定依据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1987年6月12日天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2017年12月22日天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五条：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市监察委员会主任提名。

	实施机构
	办公室

	职责边界
	办公室

	运行流程
	1. 市监察委员会主任提名相关人事任免职议案；

2.主任会议进行初审；

3.任前法律知识考试；

4.与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

5.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表决；

6.向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

5.进行宪法宣誓。

	运行要件
	区委有关任免职文件，任免职议案

	责任事项
	1.起草人事任职议案；

2.做好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和判卷；

3.做好表决和宪法宣誓的组织服务工作；

4.起草任免职文件。

	监督方式
	24385267

	组织代表闭会期间活动

	序号
	3.1

	名称
	组织代表闭会期间活动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十九条：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受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实施机构
	代表工作室

	职责边界
	代表工作室

	运行流程
	1.制定代表活动方案；
2.组织代表活动。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1.起草代表活动方案；
2.做好代表活动服务工作。

	监督方式
	24385267


	
	

	组织代表参加履职学习

	序号
	3.2

	名称
	组织代表参加履职学习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参加履职学习，协助代表全面熟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掌握履行代表职务所需的法律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

	实施机构
	代表工作室

	职责边界
	代表工作室

	运行流程
	1.制定代表年度履职学习计划；
2.组织代表进行专题履职学习培训。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1.为代表发放履职学习所需的相关杂志和书籍；
2.组织代表开展专题培训学习。

	监督方式
	24385267


	
	

	组织代表向原选区报告履职情况

	序号
	3.3

	名称
	组织代表向原选区报告履职情况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应当以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定期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

	实施机构
	代表工作室

	职责边界
	代表工作室

	运行流程
	1.指导街道工委制定代表向选民报告履职情况的工作计划；
2.指导街道工委组织代表向选民报告履职情况；
3.对代表向选民报告履职情况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1.指导街道工委制定代表向选民报告履职情况的工作计划；
2.指导街道工委组织代表向选民报告履职情况；
3.对代表向选民报告履职情况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                                                 

	监督方式
	24385267

	督办代表建议

	序号
	3.4

	名称
	督办代表建议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十二条：有关机关、组织应当认真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交办之日起六个月内答复。有关机关、组织在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过程中，应当与代表联系沟通，充分听取意见。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报告，并印发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应当予以公开。

	实施机构
	代表工作室

	职责边界
	代表工作室

	运行流程
	1.整理汇总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2.交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3.跟踪了解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
4.组织代表对建议办理情况进行视察。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1.汇总、交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2.跟踪了解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
3.做好交办、中期推动、代表视察等活动组织服务工作；
4.做好常委会审议区政府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情况报告的相关服务工作。

	监督方式
	24385267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日常工作

	序号
	3.5

	名称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日常工作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实施机构
	代表工作室

	职责边界
	代表工作室

	运行流程
	1.起草相关报告；
2.召开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
3.向区人大常委会会议汇报。

	运行要件
	议案

	责任事项
	1.起草相关报告；
2.召开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

	监督方式
	24385267


	组织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和罢免、辞职、补选

	序号
	3.6

	名称
	组织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和罢免、辞职、补选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章。

	实施机构
	代表工作室

	职责边界
	代表工作室

	运行流程
	1.制定相关议案；
2.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表决；
3.组织具体选举工作。

	运行要件
	议案

	责任事项
	1.制定相关议案；
2.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表决；
3.组织具体选举工作。

	监督方式
	24385267


	对市人大代表的选举、补选和罢免

	序号
	3.7

	名称
	对市人大代表的选举、补选和罢免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六次修正) 第五十条：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第五十六条：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由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补选。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实施机构
	代表工作室、办公室

	职责边界
	代表工作室、办公室

	运行流程
	1.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相关议案；
2.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表决。

	运行要件
	相关议案

	责任事项
	1.起草相关议案；
2.起草相关决定。

	监督方式
	24385267


召开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序号
	4.1

	名称
	召开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次修正）第四十四条第（三）款：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实施机构
	区人大常委会

	职责边界
	区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

	运行流程
	1.会议的举行；

2.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3.报告的审议和计划、预算的审查；

4.选举、辞职和罢免；

5.询问和质询；

6.发言和表决。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1.会议的举行；

2.发布公告。

	监督方式
	24385267


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会议
	序号
	4.2

	名称
	召开区人大常委会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次修正）第四十五条：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

	实施机构
	办公室

	职责边界
	区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

	运行流程
	1.会议的召开；

2.议案的提出;

3.议案的审议；

4.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5.质询；

6.发言和表决。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1.会议的举行；

2.形成材料的印发。

	监督方式
	24385267


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会议
	序号
	4.3

	名称
	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会议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次修正）第四十八条：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组成主任会议。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实施机构
	办公室

	职责边界
	区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

	运行流程
	1.初审常委会的议题；

2.听取“一府两院”专题工作汇报。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1.会议的举行；

2.通过文件。

	监督方式
	24385267

	区政府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序号
	5.1

	名称
	区政府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第五章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监督规范性文件办法》（2008年9月10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实施机构
	法制室

	职责边界
	法制室牵头，其他委室配合

	运行流程
	1.政府报送；

2.办公室接收；

3.法制室备案审查。

	运行要件
	备案报告、区政府规范性文件、说明、电子文本

	责任事项
	1、备案区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
2、审查区政府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其他文件。

	监督方式
	24385267

	

	区人大及其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序号
	5.2

	名称
	区人大及其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第五章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监督规范性文件办法》（2008年9月10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实施机构
	法制室、办公室

	职责边界
	法制室牵头，办公室配合

	运行流程
	1.办公室印制；

2.法制室报送；

3.市人大办公厅。

	运行要件
	备案报告、区人大及其常委会规范性文件、说明、电子文本

	责任事项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会议通过后三十日内报送备案

	监督方式
	24385267

	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序号
	6.1

	名称
	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法定依据
	《天津市信访工作若干规定》（2005年10月21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国家机关，是指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第三条　本市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制定并公开信访工作制度，畅通信访渠道，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国家机关负责人应当坚持阅批重要来信，接待重要来访、听取信访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实施机构
	法制室

	职责边界
	法制室

	运行流程
	1.来信来访；
2.接待；
3.转办。

	运行要件
	1.信访登记表；
2.信访材料。

	责任事项
	转“一府两院”有关部门办理

	监督方式
	24385267


	参与研究推动法制建设

	序号
	7.1

	名称
	参与研究推动法制建设

	法定依据
	《关于为区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增设机构的请示》津人大党组（2013）63号、《关于区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增设机构请示的补充说明》

	实施机构
	法制室

	职责边界
	法制室

	运行流程
	1.前期法律法规自学;

2.开展宣传；

3.文字和照片保存。

	运行要件
	宣传资料、照片

	责任事项
	前期自学，开展宣传

	监督方式
	24385267


	

	承担国家和本市地方立法调研、征求意见工作

	序号
	8.1

	名称
	承担国家和本市地方立法调研、征求意见工作

	法定依据
	《关于为区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增设机构的请示》津人大党组（2013）63号、《关于区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增设机构请示的补充说明》

	实施机构
	法制室

	职责边界
	法制室

	运行流程
	1.征询意见；

2.向市人大反馈修改意见。

	运行要件
	法律法规草案

	责任事项
	按照市人大规定时限完成

	监督方式
	24385267


	


编印区人大常委会公报
	序号
	9.1

	名称
	编印区人大常委会公报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工作情况，提供信息资料，保障代表的知情权。

	实施机构
	研究室

	职责边界
	研究室

	运行流程
	1.定期汇总材料；

2.整理编辑校对；

3.成稿印刷投递。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组织公报文本编校印刷工作

	监督方式
	 24385267


PAGE  
- 1 -

